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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自组织是指介于国家和家庭、市场之间，独

立存在、自主运作的社会组织形态，包括民间性的理

事会、志愿性社团( 非政府组织) 、社区自治组织、社
会集体行动和“草根”组织等。社会自组织是美国

城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与城市政府组成了

网络化的治理结构。一方面，这种网络化结构是在

城市政治资源分散于各种公共与私营主体的背景下

产生的，在本质上是建立在非等级协调之上的、公共

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平等互动的城市管理模式。另

一方面，这种网络化结构为城市政府与社会自组织

提供了制度化的利益协调途径，相关主体可以利用

这种途径来协调彼此间在价值偏好、利益诉求等方

面的分歧。巴伯( Benjamin R． Barber) 曾指出，美国

实际上存在两种民主: 一是国家民主，体现在总统大

选、联邦政策制定等国家层面; 二是基层民主，体现

在民众通过社会自组织开展自我管理、应对公共问

题、处理公共事务的自治过程中，其范围一般限于一

个市镇。美国人对国家民主的怀疑和冷漠程度益

甚，但对基层民主的热情却始终不减
［1］。本文有三

个目的: 一是讨论社会自组织与美国城市政府之间

的关系模式; 二是讨论社会自组织在美国城市治理

体系中能够有效、有序发挥作用的原因; 三是社会自

组织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带来的风险及其应对措施。

一 社会自组织与城市政府间的

“参与—互动”关系

在“参与—互动”的关系模式中，城市治理不仅

表现为政府自上而下的权威“统治”，而且更多体现

为上下的双向“互动”。公民通过社会自组织参与

城市公共事务的治理，与城市政府平等互动，向城市

政府表达诉求，协调利益分歧，影响城市决策，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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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运作。同时，城市政府也通过社会自组织动员

社会力量，整合社会个体，执行公共政策。
1． 通过民间性的理事会、委员会参与城市治理

在美国城市高层的公共管理结构中存在两条并

行系统: 一是以市长为首的行政机构，由全日制的政

府官员和公务员组成; 二是各类理事会和委员会，他

们不是国家机关，而是民间机构，由志愿者组成，其

成员一般都先由民众自愿申请，后经公共选举产生。
理事会、委员会是民众参政议政的主要渠道，其主要

作用是参与城市政府决策，表达民众诉求，向城市政

府提供咨询意见，监督政策的执行与城市政府的日

常工作，同时作为“社会之眼”制衡城市政府的运

作。另一方面，城市政府也通过社会自组织传递政

策信息和决策精神，说服自组织成员拥护城市决策，

推动公共政策的顺利实施，克服城市公共政策在运

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
［2］。

2． 通过社区自治组织参与城市治理

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，美国城市基层社区层面

的政治参与和自我管理受到持续地重视和强化。例

如，1971 年，麻省的牛顿市开始把大量事务交由社

区管理，随后檀香山、匹兹堡、华盛顿特区、安克雷奇

等一系列城市开始仿效牛顿市。1975 年，纽约市修

改了城市宪章，把相当的公共事务交给该市的 59 个

社区特别是各社区的规划委员会处理，这一系列改

革为城市社区自治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奠定了制度

基础
［3］。以西雅图市为例，虽然西雅图市政府内部

设有社区部和居民服务中心，但对社区事务负主要

责任的仍然是社区自治组织———各类理事会。西雅

图市的 200 多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社区理事会承担本

社区的管理和服务责任，如帮助改进邻里关系、反映

居民服务诉求、治安、环保等。同时，西雅图市还有

13 个区理事会，由区域内的基层社区和各种经济组

织( 如商会) 的代表组成。每个区理事会选派 1 名

经济组织的代表和 1 名居民代表，与政府相关部门

官员一起，组成城市居民理事会实施社区管理。其

中，区理事会的功能主要是沟通、协调市议会与居民

之间、市政府与居民之间以及城市居民理事会与社区

理事会之间的关系。城市居民理事会的职责主要包

括协调、沟通、项目资助和实施服务等
［4］。

3． 通过集体行动参与城市治理

集体行动是社会自组织的重要形式，也是美国

城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包括了两种形式。
一种是具有共同利益的民众为了共同的目的而结合

起来，采取共同行动。如为了反对在自家门前修建

公路，民众便组织起来向政府请愿、施压，反映意愿

提出诉求( 游行、接触政府领导人等) ，影响政策选

择。另一种是自组织起来以固定的组织形态( 非政

府组织) 来谋取共同利益。在美国，存在着数量与

种类繁多的非政府组织，有各种商会、各种工会( 如

教师工会) 、各种协会( 如少年足球协会、体育爱好

者协会、退伍军人协会) 、环保组织等。正如托克维

尔( A． Tocqueville) 所言:“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，不

论处于什么地位，不论志趣是什么，无不时时在组织

社团。……在法国，凡是创办新的事业，都由政府出

面; 在英国，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; 在美国，你会看到

人们一定组织社团。［5］”这种做法具有重要意义。
首先，集体行动提高了行动的效果。以集体力量，用

一个声音与政府对话，表达诉求，效果自然更好。因

此，集体行动的力量往往会影响甚至决定最后的政策

结果。其次，集体行动的存在本身也给城市政府以强

大的监督和压力，促使城市政府更加廉洁和高效。第

三，集体行动也能够提高公民的公共参与精神，增加

个体之间的互惠、信任与合作，“有助于参与者更加有

效地共同行动以追求共同的目标”，进而提高城市治

理绩效
［6］。总之，集体行动作为公民自组织参与城市

公共事务、保护或增进自身利益的活动，是城市治理

体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性要素。这一构成性

要素的主要特点是批判现实社会，并通过批判对城市

政府产生压力以实现理想社会的目的。

二 社会自组织与城市政府间的

“合作—替代”关系

在“参与—互动”关系中，社会自组织与城市政

府相互制衡、平等互动，强调社会自组织传导诉求信

息、协调利益分歧的作用。而在“合作—替代”关系

中，社会自组织主动地参与到城市治理之中，成为独

挡一面的自主行动者———提供公共服务、处理公共

事务、实施自我管理。
1．非政府组织是城市公共服务的重要供给者

非政府组织并非都是作为美国城市政府的压力

集团而存在，它们更多是提供城市公共服务的“实

际的行动者”。很多城市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是

非政府组织而不是政府，这在教育培训、济贫救困、
公民权益维护等方面成就卓著。当然，非政府组织

在供给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也离不开城市政府的支

持，“美国有史以来，政府一直是第三部门的亲密伙

伴和资助者”［7］。首先，非政府组织开展公共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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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会得到城市政府的免税优惠。如财产税、所得税

和销售税等，这是一种间接地资助。其次，城市政府

直接拨款资助非政府组织，而后非政府组织在特定

的领域自主开展服务。如纽约市政府一直出资资助

乞丐和囚犯救援组织，将与乞丐和囚犯救援相关的

公共事务交由此类组织自主处理。最后，通过合同

承包、特许经营等方式，城市政府出资将公共服务转

包给非政府组织，或者从非政府组织那里购买特定

的公共服务。此项活动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，到目前

已有 200 多种公共服务项目被纳入了城市政府的购

买体系。如纽约市每年在社区服务领域内 80% 的

项目属于非政府组织的合同范围。再如，洛杉矶亚

裔青少年活动中心每年的活动经费中，有约 75% 是

以签订服务合同的形式向政府申请获得。这种公共

服务 供 给 模 式 具 有 一 定 的 优 势: 用 维 斯 布 罗 德

( Weisbrod) 的理论来说，搭便车的存在使得市场无

法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，此时制度选择的范围

便缩小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，但政府在供给公

共物品时倾向于反映中位选民的偏好，导致一部分

人对公共物品的过度需求得不到满足，另一部分人

的特殊需求也得不到满足，这里产生的公共物品的

供给缺口需非政府组织来填补
［8］。

2． 社会自组织代替城市政府履行职责

社会自组织代替美国城市履行管理与服务职责

的情形主要集中在行业管理、经济服务和政策研究

等领域。以俄克拉荷马州的彭卡市为例，该市的经

济发展局属政府机构，该局与民间性的地方商会是

“一套人马，两套牌子”，两者联合办公，其工作人员

都是志愿者，不拿政府工资。换句话说，作为民间性

的会员型组织，商会代替经济发展局承担了发展和

管理当地经济的职责，在当地经济的发展与管理中

担负主导角色。例如创造就业机会，制定经济发展

战略规划，开展经济发展研究，协调企业与其雇员间

的关系，为企业提供求职人员信息，为本地商业发展

提供信息支持，进行劳动力培训。当然，为维持运

作，商会除了向企业会员收取一定会费之外，也需要

政府财政的直接资助。另外，在具体的项目中，地方

商会还可从城市政府那里得到项目经费
［9］。这里，

商会与城市政府是一种合作互益的关系: 社会自组

织获得合法地位并取得资金和政策支持，发挥了民

间组织的优势; 城市政府在缩小机构，降低行政运作

成本的同时，实现了经济管理的职能。
3． 城市基层的“草根”组织及其自治作用

在美国城市基层还存在一些“草根”组织，有社

区互助组织、自助组织( 如禁酒俱乐部、读书会、青

年踏板车俱乐部) 等。一项调查显示，约有 40% 的

美国人加入了种类各异的“草根”组织
［10］。此类组

织规模相对较小，结构松散，正式化程度较低，制度

规则也不甚严密，但其作用却不容小觑。它们所涉

及的社会问题相当广泛，在社会管理和基层公共领

域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包括权益保障、失业人员帮扶和

职业培训、残疾人和移民问题咨询、自然环境问题宣

传、滥用药物防范和吸毒防范以及组织业余爱好活

动、业余技能培训等。“草根”组织的上述功能实质

上是社会自治的体现，是不同于行政命令机制和等

价交换机制的另一种人类关系协调机制。“草根”
组织及其自我管理行为构建了一种独立的行动领域

和自主活动空间，拥有一套自主创制、创议、决策和

执行的运作机制，能够通过自治协调成员的利益关

系，满足成员的利益需求，帮助城市政府处理基层公

共事务。

三 关于社会自组织参与城市治理

的思考

1． 城市社会自组织发挥作用的基础

以大量非政府组织、“草根”组织、集体行动和

社区自治组织为外在表现的社会自组织，对美国城

市治理产生了积极作用，是美国城市的一项重要财

富，这得益于以下两方面。
第一，种类各异、数量繁多且能够切实行动、发

挥作用的社会自组织的存在，为美国城市治理绩效

的提升奠定了组织基础。没有社会自组织，美国城

市的网络化治理体系无法形成。同时，社会自组织

如果无法主动行动、有效运作、合理履责，也不会促

进城市治理绩效的提升。美国的政治体系的性质、
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政治文化的特点恰恰为社会自组

织的生成发展和有效运作奠定了基础。一是美国的

权力分立、联邦制、法治、容忍多元并存的自由主义

传统等，都是有利于社会自组织生成发展、担当责

任、实施自治的重要因素; 二是美国城市拥有较为完

善的参与制度和渠道( 如听证制度) ，一方面可以促

使公民积极组建社会自组织，通过社会自组织整合

资源参与城市治理，另一方面也致使社会自组织得

以在既有的参与机制中有效、有序地参与城市治理;

三是美国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为社会自组织

的出现与独立行动、担负公共责任、实施自我管理提

供了物质保障; 四是美国社会的移民特征与公民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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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的自主性也为社会自组织的形成与自主行动奠定

了心理基础; 五是美国城市政府对社会自组织的资

助、包容等也促使社会自组织得以有效地参与城市

治理。
第二，美国城市中的社会自组织因“问题促动”

而产生，旨在协调、解决具体的城市公共问题，而并

非以形成分裂、加剧冲突为旨归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

保证了其参与治理的秩序性，也就是说美国城市治

理体系中的社会自组织是秉承“合作主义”的。一

方面社会自组织的生成与运作虽有制约政府、监督

政府的一面，但更多在于整合资源，协调成员行动，

提高行动的一致性和有效性，以组织的形式参与公

共事务，向城市政府表达利益诉求，与城市政府合作

开展公共行动。另一方面，不同形式的社会自组织

虽有价值冲突和利益分立，但对待冲突和分立的方

式不是争斗，而是强调竞争各方的合作与利益的共

生共容，兼顾各方利益诉求，或者以利益共享、相容

的方式追求政策一致，或者基于理性的多元尊重，通

过多元协商、合理妥协实现多元诉求的柔性整合。
在这里，多元协商意识、利益包容意识、合理妥协意

识等“合作主义”精神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2． 城市社会自组织参与城市治理体系的潜在风

险

一般而言，城市治理是通过制度和组织来进行

的，制度的本质是规范，组织的本质是社会结构。城

市治理的效率，一方面取决于规范和结构在相关的

公共行动者那里的接受程度，另一方面取决于规范

和结构是否有利于多元合作、多元共治和多元共享。
因此，对于城市治理体系中的社会自组织而言，就必

须注意区分“好的”和“坏的”。“好的”社会自组织

有效且有序地参与治理实践固然有史可证，但更要

注意的是“坏的”社会自组织所导致的后果，无论是

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，社会自组织都存在一些风

险
［11］。

其次，须区分“受规制的”和“无节制的”社会自

组织。有学者指出，美国城市治理体系中的社会自

组织存在“变质”的趋向———越来越成为以积极分

子而不是一般公众为核心的团体，这导致其政治倾

向、价值追求和利益偏好趋于极端，不同的社会自组

织之间的协调越来越困难，多元协商、利益包容、合
理妥协等体现“受规制”要素的行动越来越少见。
换句话说，某些社会自组织在追求自我利益、开展政

治参与、处理公共事务时变得越来越“无节制”，对

于自我利益的过分关注、自我权利的固执强调、不愿

意考虑大局的思维方式等使得它难以控制，而成为

无节制的“自由的大炮”，这大大提高了社会失序的

风险
［12］。
最后，须区分“公共的”和“自私的”的社会自组

织。社会自组织可以追求相对偏狭的群体利益和区

位利益，这是其一致行动、发挥作用的基础，但城市

治理的公共性在根本上要求社会自组织在追求自身

利益时不能损害非成员的利益。遗憾的是，损害非

成员利益的情形并不少见。一是产生政治不平等，

导致正义缺失。自组织能力的高低程度差别导致不

同的社会自组织在博弈过程中获益程度有别，能力

强的、参与途径顺畅的可能就会在博弈中获得优势。
如果这些自组织过于强调本位利益，那么它在获得

优势的同 时，也 使 自 己 成 为 了“维 持 不 平 等 的 工

具”。二是为实现特殊利益可能会阻碍公共利益的

实现。社会自组织在强调本身权益的同时可能会漠

视责任的担当。在公共责任观念不强、对城市共同

体忠诚度和认同感不高的时候，社会自组织为了表

达和加强自身的特殊利益，容易阻止公共利益的表

达。因为在某种意义上，社会自组织不仅仅是接受

和发送其成员利益信号的中转站，它还会刻意增强

这些信号并创造一些新信号。通常，这会损害更广

泛的需要而加强特殊需要，损害长期需要而加强短

期需要。三是扭曲公民意识。虽然不能否认社会自

组织在培养公共美德、训练公民意识、锻炼公民责任

感和自我管理能力方面具有积极作用。但为实现本

位利益，自组织权威可能会通过鼓励集团利己主义、
培养对其他系统的不信任、强化本位利益至上观念

等方式扭曲公民意识，将共同的、广泛享有的利益排

斥在其自身的运作逻辑之外
［13］。

3． 城市社会自组织风险的应对措施

规避社会自组织为城市治理带来的风险，需从

以下三方面着手。
第一，完善城市治理制度。制度是具有全局性、

稳定性和约制性的行为规范和运行模式，对相关行

为主体的责任范围、行动方式有着强制性的规定。
完善的制度可以使“坏的”社会自组织无法任意行

动，使“无节制的”、“自私的”社会自组织的行为受

到约束和规制; 制度不完善也会使“好的”社会自组

织无法很好地开展工作，实现其应有的公共性。完

善城市治理制度需做到两方面: 一是参与机制的建

立与完善，使社会自组织能够在既有的制度中公开、
方便、有效和有序地参与城市治理; 二是问责与监督

机制的建立与完善，使社会自组织处于“受规制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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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境之中，在适当地限制中参与城市治理，发挥公共

功能，同时当社会自组织发生“越轨”行为后，能够

被及时纠正、问责和惩戒。
第二，发挥城市政府的“元治理”角色。社会自

组织对于城市治理的参与改变了公共管理的“国家

中心范式”，对政府在公共秩序和公共事务中的主

导地位产生了挑战，这增加了社会自组织强力对抗

政府、毁坏公共秩序的风险。因此，在多元参与的城

市治理体系中，政府虽不具有最高绝对权威，但应充

当“元治理”角色，承担指导责任和确定行为准则的

责任。城市政府“元治理”角色的发挥能够引导、控
制各类社会自组织有序地参与城市治理。比如，

“承担设计机构制度，提出远景设想，它们不仅促进

各个领域的自组织，而且还能使各式各样自组织安

排的不同目标、空间和时间尺度以及后果等相协

调”;“在制度上它提供各种机制，促使有关各方集

体学会不同地点和行动领域之间的功能联系和物质

上的相互依存关系”; “促进建立共同的远景，从而

鼓励新的制度安排和新的活动，以便补充和充实现

有治理模式之不足
［14］。”也就是说，在确立城市发展

远景目标的过程中，政府的作用应体现在把多元的

自组织聚集到无拘无束、自由真诚的对话情境中，共

商城市应该选择的发展方向。同时，政府还有责任

确保经由公共协商而产生的城市决策符合公正、公
平的规范，确保公共利益居于主导地位。

第三，培育“好公民”。在城市治理体系中，公

民既是城市公共服务的享有者，又是活跃于城市治

理体系中的行为主体
［15］。因此，社会自组织风险的

形成与规避都与公民的角色扮演紧密相联。那么，

曾经在古希腊被热议的“好公民”在当今城市治理

创新过程中仍有意义。公民之“好”主要表现在两

方面: 一是主体意识，即具有较强的权利意识、自由

意识、平等意识和参与意识，能够自觉成为城市公共

领域中的能动主体，清楚地知晓自己的权利，独立自

主地进行价值选择并自责自负，这是社会自组织出

现的前提基础; 二是公共意识，即具有较强的法律意

识、协商意识、公德意识和包容意识等。主体意识派

生于公民权利，而公共意识反映的是公民对自己所

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的自觉程度，意味着公民在合

法谋取自身正当利益的同时，还必须对他人、对社

会、对国家负责。也可以说，主体意识使得社会自组

织的出现和自主行动成为可能，而公共意识则使得

社会自组织功能的良性发挥成为可能。显然，在城

市治理体系之中的公民，应该是兼具主体意识和公

共意识的公民，而社会自组织参与城市治理也必须

以主体意识和公民意识为基础。一般而言，“好公

民”的培育，一方面需要社会各类主体的大力倡导

以及对公民的合理教育; 另一方面需要公民自身在

具体公共行动中去体验和感悟。

【Abstract】 Social self － organ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
role in the system of America’s local governance． There are two
kind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elf － organization and local
government: “attendance － interaction”and“cooperation － sub-
stitution”． But self － organization also brings some risks． To a-
void the risks， the urban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im-
proved，the role of meta － governance of government should be
played，and“the good citizens”with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
public consciousness should be trained．
【Key words】 America; urban governance; self － organi-

za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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